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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沃特馬克項目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按自願基準作出。本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
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兹 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2020年8月6日、2018年7月29日、2017年7月12日 及
2008年11月 20日有關沃特馬克項目進展之自願公告（「該等公告」）。除文
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近日，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沃特馬克公司與澳大利亞新州政府簽署《沃特
馬克項目礦業權和生態用地處置協議》（「該等協議」）。根據該等協議，為
順應能源清潔低碳轉型發展方向，同時滿足新州政府對該地區的環境
保護需求和規劃調整，經與新州政府協商一致，沃特馬克公司退出沃特
馬克項目開發權益並向新州政府轉讓一部分生態用地，新州政府為此
向沃特馬克公司支付1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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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協議主要內容如下：

1. 退出項目開發權益。沃特馬克公司須以書面形式向新州政府退還沃
特馬克項目開發許可，申請取消現有探礦權（編號EL7223），撤回採
礦證申請。

2. 轉讓生態用地。沃特馬克公司向新州地方土地服務中心轉讓現有非
農牧業用途的生態用地6,000餘公頃。

3. 免除原有義務。本公告下文所述沃特馬克公司獲批採礦租約後須支
付2億澳元價款的義務，以及探礦權和開發許可項下的環境管理義務，
均予以免除。新州政府相應退還沃特馬克公司已繳納的勘探環保押金。

4. 款項支付。在沃特馬克公司退出項目開發權益並轉讓及完成生態用
地轉讓後，新州政府向沃特馬克公司支付總計1億澳元（不含稅淨額）。

5. 禁止當地煤礦開採。新州政府承諾將通過修訂礦業法規，禁止今後
在現有沃特馬克探礦權區內再進行煤礦開採。

本公司董事確認，退出沃特馬克項目開發權益不會對本公司整體業務
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本公司及沃特馬克公司將按照該等協議規定，
抓緊完成項目權益退出、生態用地轉讓等程序，審慎處理其他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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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馬克項目權益簡介

2008年，本公司中標沃特馬克勘探區項目並獲得探礦許可，其面積約
195平方公里。2017年，經協商，沃特馬克勘探區面積調整為約95平方公里。
2018年，沃特馬克勘探區探礦許可獲得延期至2021年10月22日。2020年8月，
沃特馬克公司向新州政府礦產勘探和地質局提交了沃特馬克勘探區煤
炭資源《採礦租約申請書》，所申請的露天採礦租約覆蓋面積約95平方公里，
露天採區範圍 JORC標準下可售儲量約1.96億噸，租約最高年限21年。根
據申請採礦租約的要求，沃特馬克公司獲批採礦租約後 30日內，須支付
2億澳元採礦租約價款。有關沃特馬克項目權益的詳情，請參考該等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注意投資風險及審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21年4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祥喜先生、楊吉平先生及許
明軍先生，非執行董事賈晉中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國強博士、白重
恩博士及陳漢文博士，職工董事王興中先生。


